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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规模
,

即年资助项 目数
,

从来就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十

分关心的重要问题
。

讨论资助规模涉及到许多因素
。

首先是国家对 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投入

和为满足研究需要应该资助每个项目的平均经费 (即平均经费需求 )
,

这两个基本因素极为重

要
,

并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

其它则还有资助强度和资助率
,

申请项 目数

和应资助项目数等等
。

其中资助强度
、

资助率或资助规模是基金会可以根据情况加以调控的

因素
。

按资助率调控
,

资助强度与申请项目数密切相关
。

而按资助规模调控
,

资助强度就不

依赖于申请项 目数了
。

至于应资助项 目数
,

这是一个引入的概念
,

按
“

择优支持
”

的原则
,

应

属于优秀项 目的范围
。

其估计方法将在下面讨论
。

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投入
,

问题就很简单
。

但实际遇到的情况常常是
,

经费投入小于应资

助项 目数乘以平均经费需要
。

这样
,

只能采取压缩资助规模 (或降低资助率 )
、

降低资助强度

或这两项并举的措施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

努力争取国家更多的经费投入和尽可能掌握平均经费的实际需要都是极为重要
、

非常值

得重视的问题
,

但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

这篇短文试从基金项 目同行评议的统计分析结

果探讨对应资助项 目数的估计
,

也从这个角度讨论资助规模问题
。

即从同行评议的专家群体

来看
,

应该资助的项目大致有多少
,

与申请项 目数有怎样的联系
。

这些结果包含着同行评议

专家群体对基金资助规模的纯真希望和建议
,

它是通过一点一滴地渗透在一份份项目评议的

积累中反映出来的
,

可能值得给予相应的重视
。

我们对半导体学科面上基金申请项 目同行评议的结果进行了统计
,

见表 1
。

所使用的同行

评议意见表是基金会普遍使用的版本
。

同行评议的结论意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综合评价和

是否资助的建议
。

除非另有说明
,

比例的分母是学科发出的同行评议函总份数
。

对项 目的综合评价意见
,

就是在特优
,

优
,

良
,

中和差或不属于基金资助范围这 5 项中

进行选择
。

各年综合评价回函率 ( 同行评议回函中对综合评价作出明确选择的份数与学科发

出的同行评议函总份数之比 ) 在 85
.

1% 一 94
.

8%
,

平均为 88
.

1%
。

从表 1 我们看到
,

在送评的申请书中
,

被评为差或不符合基金资助范围的份数比例最小
,

只有 5%左右
,

被评为良和中的份数比例最高
,

平均接近 50 %
,

而评为特优和优的占 33
.

3一

38
.

0%
,

平均为 3 6
.

1%
。

这些比例随年度的变化都不大
。

本文于 1 9 9 4 年 9 月 28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95. 03. 019



第 3期 夏传锥
:

从同行评议结果的统计分析谈谈基金的资助规模

表 1同行评议综合评价
、

资助意见的统计及分析结果和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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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所得出的最有综合和实质意义的另一个结果是对申请项 目是否资助的建议
。

按

所用的同行评议意见表
,

应在 A
:

同意资助
,

B
:

同意资助
,

但应修改研究方案
,

和 C
:

不同

意资助这三项中作出选择
。

由于面上项 目实际上很难在当年进行修改研究方案的操作
,

我们

把 B 这一意见等效为 C 进行统计
。

资助意见 回函率在 90
.

1 % 一 9 5
.

2%之 间起伏
,

平均为

9 3
.

0%
。

从表 1看到
,

同意资助的评议意见份数占发出评议函份数的比例平均在 40 %以上
,

而等

效不同意 (B + C ) 的比例超过 50 %
。

这两项的年度起伏也不大
。

表 1 中有关建议资助率和应资助项 目数的数据由来
,

将在后面给出
。

从表 1 看出
,

资助规模在 42 一 56 项之间变化
,

最低年份的仅为最高年份的 75 %
,

资助率

在 18
.

8% 一 27
.

3%之间变动
,

最低值为最高值的 68
.

9%
,

而申请项 目数最低年份仅为最高年

份的 5 9
.

5%
,

这三项变化都不小
,

但未呈现随年份的规律性变化
。

资助强度则从 1 9 90 年的

3
.

77 万元 / 项逐年上升到 1 9 9 4 年的 7
.

37 万元 /项
,

接近翻了一番
。

资助率
、

资助规模和资助强度的较大幅度的变化
,

主要是这几年申请项 目数大幅度上升

以及 1 9 9 3 年基金会及时提出并坚决执行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的资

助方针的结果
。

1 9 9 3 年以前
,

资助率大体保持在 25 %左右 (半导体学科 1 9 9 0一 1 9 9 2 年平均

资助率为 25
.

5% )
。

一般来说
,

那时的主要矛盾是资助强度增加过慢
,

难以补偿物价上涨等因

素
。

假如没有资助方针的这一变化
,

虽然 国家从 1 9 9 3 年开始每年增加 5 0 0 。万元的基金投入
,

1 9 9 3年的资助强度也只能有 5
.

10 万元
,

1 9 9 4 年只能达到 5
.

55 万元
,

与 1 9 9 2 年的 5
.

26 万元

基本持平
。

而这几年物价大幅度上涨
,

课题组承担的各种分摊费用明显增加
,

每个项 目平均

5 万元左右的经费显然是过低的
。

新的资助方针的贯彻执行
,

使 1 9 9 3 年和 1 9 9 4 年资助强度都

有明显增加
,

年增经费都在 1 万元左右
,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

把表 1第 1 行和第 5行的数据对比一下
,

我们发现
,

在同一年份
, “

同意资助
”

的比例总

是略高于
“

特优 + 优
”

的比例
。

这很可能是因为有一些项 目属于国际研究潮流中的热点
,

是

学科新分支布点探索的需要
,

在其起步阶段
,

尽管有的项 目不一定达到申请项 目的优秀水平
,

但同行评议专家仍建议资助
。

这种项 目的综合评价通常是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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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表 1 中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1 ) 在统计时间范围内
,

同行评议综合评价中特优 + 优
、

良+ 中 和差的份数比例以及资

助意见中同意资助和不同意资助的份数 比例
,

共计 5 项统计比例
,

全都在各自的平均值上下

波动
,

起伏不大
。

如果一个现象
,

在各种变化条件下
,

年复一年地出现
,

就难以看作是一种

偶然
。

上面提到的现象就非常耐人寻味
。

因为这种起伏不大的结果是在申请项 目数量有很大

变化
,

申请项 目内容各年间互不相同
,

挑选同行评议专家的学科工作人员变动频繁
,

所启用

的同行评议专家队伍的构成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出现的
。

甚至学科每年在寄送项 目申请书时
,

向

同行评议专家通报当年预期项 目资助率也没有起到足够强的影响
。

1 9 9 2 年到 1 9 9 3 年学科预

告资助率 由 25 %降为 20 %
,

下降了 5%
,

而同行评议意见为同意资助的份数 比例只下降

1
.

6%
,

明显不及预告资助率相同的 1 9 9 1一 1 9 9 2 年的随机起伏 4
.

3%和 1 9 9 2一 1 9 9 3 年的起伏

3
.

9%
。

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含义值得作些探讨
。

首先
,

项目申请书水平高低应该是影响同行评议结论意见的最为基本的因素
。

优秀的申

请书多了
,

优秀的比例
、

同意资助的比例就会增加
。

就基础性研究的整体来说
,

研究水平的

提高是一个缓变过程
,

5年之内不至于突变
。

而申请书水平的高低较大程度上是基础性研究

水平的反映
。

以致就整体而言
,

尽管申请书的内容各年不同
,

数量有很大的变化
,

但认为其

水平高低的分布比例并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变
,

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近似
。

其次
,

这 5年中半导体学科工作人员的确变动频繁
。

先后有 5 人承担过面上项 目的评审
,

而且没有一个是 自始至终工作 5年的
。

但是学科工作人员挑选同行评议专家所遵循的原则是

共同的
,

挑选本身又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

因而不一定明显影响评议结果的统计分布
。

第三
,

学科对当年预期资助率的通报对同行评议专家不是强约束
。

与学科评审组不同
,

每

位同行评议专家评议的项 目数平均只有 5 份左右
,

超过 10 份的平均每年只有 10 位
。

对大多

数评议专家来说
,

由于评议项目少
,

平均 20 %或 25 %的预期资助率的差别对他们影响不大
,

他们实际上不可能按比例照搬执行
。

以致其影响远不如预期那样明显
。

第四
,

学科所选的同行评议专家的具体构成在这 5年间确有相当大的变化
。

根据统计
,

这

5 年中
,

实际启用了 6 11 位专家
。

但参加 5 年评议的只有 41 位
,

4 年的 43 位
,

3 年的 47 位
,

2 年的 1 04 位
,

还有 3 94 位只参加过 1 年的同行评议
。

而每年启用的同行评议专家都在 20 0 位

以上
。

这表明
,

在这一阶段半导体学科并不存在一个大体固定的
,

支配着每年同行评议结果的

同行评议专家队伍
。

但居然在这种评议队伍变化相当大的情况下
,

评议结论的各种比例都只

有不大的起伏
,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
,

从整体上看同行评议结论对所选专家队伍的具体构成

是不大敏感的
。

这样看来
,

同行评议结果的这种起伏不大的现象很可能是同行评议专家群体的本性造成

的
。

一般认为
,

进行同行评议的专家是属于同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
。

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由

遵循某一范式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组成的社会群体
。

因此
,

科学系统中的同行评议
,

实

际上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采用同一范式对这些知识产品进行评价和选择
。

这样
,

如

果没有强烈的外部变动
,

而评价和选择项 目的范式本身是大体稳定的
,

那么同行评议结果起

伏不大的现象就是可能出现的了
。

(2 ) 这 5 年中
,

特优 + 优的份数比例平均为 36
.

1%
,

同意资助的份数比例平均为 41
.

3%
,

都明显高于表 1 中的资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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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共识是基金项 目评议中的普遍现象
,

特优和优的评价以及同意资助的建议并不完

全集中在同一批项 目上
,

如果直接把评议中特优 + 优的份数比例或同意资助的份数比例看作

为同行评议建议资助率
,

标准可能稍为偏松
。

表 1 中还给出了同行评议中每一项 目获得特优或优达到和超过 3 份的项 目数
,

占总评议

项目的比例和同意资助达到和超过 3份的项目比例
。

但这两组数据把诸如综合评价中 2 个特

优 + 1个良
,

2 个优 + 2 个良等
,

资助意见中 2 个同意十 3 个修改后同意等排除在外
,

如果直

接作为同行评议建议资助率
,

标准可能稍为偏严
。

而且在这些统计中
,

每一项 目回函意见只

有 4 份或 3 份的也按此标准
,

当然也是偏严的
。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

我们把上述两项偏松的和两项偏严的比例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同行评

议建议资助率的大致估计
。

从同行评议的角度来看
,

所谓应资助项 目数就是建议资助率乘以

申请项 目数
。

按此计算出的建议资助率和应资助项 目数列于表 1 的第三部分
。

从表中可以看

出
,

资助项 目数明显低于同行评议建议的应资助项 目数
,

近两年来这种差别迅速扩大
。

根据上面的统计资料
,

1 9 9 3 年比 1 9 9 2年申请项 目大量增加
,

并且学科已经通报同行评议

专家预期资助率将明显下降
。

但并没有看到申请项 目的大量增加导致项 目质量分布的明显变

化和建议资助率的明显下降
。

这 5年来
,

建议资助率一直在 36 %上下波动
,

起伏不大
,

可以

感受到同行评议专家群体年复一年提出的对基金资助率和资助规模的希望和建议
。

如前所述
, “

控制规模
”

的贯彻执行
,

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资助强度与平均经费需要之间

的差距
。

而随后申请项 目数的大幅度上升
,

保持资助规模的做法导致资助率降低到 20 %以至

更低
,

建议资助率与实际资助率的差距 明显拉大
,

相应地 1 9 9 4 年
,

实际资助项 目数只占应资

助项 目数的 55 %左右
。

应该承认
,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

要合理解决资助率和资助强度的矛盾是困难的
,

保持

资助规模不变的做法实际上是保证资助强度增长而不得 已牺牲资助率的行为
。

实际上
,

最最

重要的是继续千方百计
、

坚持不懈地争取国家更多增加对基金的投入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

缓和资助率和资助强度的尖锐矛盾
;
其次

,

在执行
“

控制规模
”

的方针中
,

适当减缓资助强

度的提高速度
,

改变对资助规模的刚性限制
,

把保持资助规模转变为对资助规模实行一定范

围的弹性控制
,

使在总经费持续增长的条件下
,

资助率有适当的回升
,

缓和资助率过低带来

的负面影响
,

从目前看来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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